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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務部矯正署臺中戒治所收容人家屬寄（送）入藥品流程表 

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收容人罹患慢性病或重大

傷病，需家屬寄(送)入藥品

者，提出申請報告。 

經本所同意後，請家屬填好切結

書，並將入所之前服用的藥物附

完整藥袋明細、診斷書、身分證

影本寄(送)入本所。 

交付藥師調配後，備冊登記後

經收容人簽收，再發給各單位主

管保管並監督使用。 

家屬寄(送)入藥品至本所時，收

發室(接見室)人員簽收，再通知藥

師立即處理。 

依外界對受刑人

及被告送入金錢

與飲食及必需物

品辦法第六條第

四項規定辦理。 

不符合 

寄回或家屬 

   帶回 

符合 

經本所醫師 

檢查後 


